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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概述

惠安县地处沿海，自然灾害（如台风、暴雨、风暴潮等）和

各类生产安全事故风险较高，应急救援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

产安全和社会稳定。为全面提升惠安县应急救援能力，有效应对

各类突发事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《福建

省突发事件应对办法》及惠安县相关应急管理规划等文件要求，

惠安县开展了应急救援专项工作。通过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、

完善应急救援装备配备、开展应急演练、健全应急响应机制等措

施，旨在提高突发事件的处置效率和效果，确保应急救援专项工

作达到预期目标，规范资金使用，提升项目管理水平。

（二）项目资金情况

“2024年度惠安县应急救援专项”项目预算资金为 590万元，

预算支出为 486.0963 万元，资金执行率为 82.39%。具体情况如

下：

单位：万元

2024 年度应急救援专项的分类金额明细

序号 分类名称 预算资金 预算支出 计划额度余额

1 办公经费 20 6.45045 13.54955

2 委托业务费 480 444.54985 35.45015

3
其他商品和服务支

出
10 0 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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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度应急救援专项的分类金额明细

序号 分类名称 预算资金 预算支出 计划额度余额

4 其他资本性支出 26.177 26.177 0

5
其他商品和服务支

出
44.9040 0 44.904

6 设备购置 8.919 8.919 0

合计 590 486.0963 103.9037

三、总体评价结论

2024 年度惠安县应急救援专项绩效评价得分为 85.55 分，绩

效评价等级为“良”。

四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
一是绩效目标落地缺乏有效指引，关键要素缺位与预期目标

设置过低；二是部分项目资金支付进程偏慢，合同条款未得到有

效执行；三是部分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秩序混乱，未达到文件规定

的管理标准。

五、主要相关建议

一是加强绩效管理学习，提升绩效目标精准度；二是优化流

程，强化履约管理；三是规范标签管理与码放秩序，提升应急调

用效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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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-详细版

一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绩效目标落地缺乏有效指引，关键要素缺位与预期目

标设置过低

2024 年度惠安县应急管理局根据本项目特点，设置绩效目标

表。根据绩效目标设置相关要求，评价小组发现绩效指标设置存

在如下问题：①绩效指标方向有误，成本指标的指标方向错误设

定为“≥”，与成本控制应追求“支出合理节约”的目标相悖，

正确方向应为“≤”如经济成本指标应设置为“≤590 万元”；

②指标值设置过低，如数量指标“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月教育活动

≥1 次”实际完成为 8 次，指标值与实际值差距超过 20%;③绩效

指标缺少核心指标，如农房保险及叠加保险县级补贴发放、自然

灾害公众责任保险覆盖人数、森林消防队伍规范化建设达标率及

森林火灾处置效率等，影响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的精准评估。

（二）部分项目资金支付进程偏慢，合同条款未得到有效执

行

评价小组通过现场沟通及核查资料发现存在部分项目资金支

付进程偏慢，最迟延迟支付了 292 日，合同条款未得到有效执行。

具体情况详见下表：

序号 项目 合同要求内容 验收日期 发票日期 支付日期

1

2023 年《安全

生产法》知识

竞赛项目

本合同待甲方验收完毕并收到乙

方出具的正式发票后于十个工作

日内将剩余款项汇入乙方指定账

号

2023 年 6

月 03 日

2023 年 6

月 16 日

2024 年 4

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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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 合同要求内容 验收日期 发票日期 支付日期

2

“安全生产

月”活动宣传

纪念品采购项

目

买方收货，并通过最终验收合格

后，在 90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

价款的 100%，卖方应先提供全额

发票

2023 年 5

月 31 日

2023 年 6

月 21 日

2024 年 4

月 2 日

3
安全月启动项

目

在协议签订后并收到乙方等额发

票后 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首

款人民币拾万元整

/
2024 年 5

月 29 日

2024 年 7

月 3 日

4

更新制作

2024 年防汛

指挥图；防灾

减灾、防台风

工作手册项目

项目验收合格后由乙方向甲方开

具正式发票，甲方于收到票据后

30 日内一次性支付全部款项

2024 年 4

月 15 日

2024 年 5

月 7 日

2024 年 11

月 13 日

5

安全生生产月

采购定制宣传

品费用项目

甲方收到货物，经确认无误后，

三十个工作日内向乙方付款

2024 年 6

月 6 日

2024 年 6

月 25 日

2024 年 12

月 6 日

6

安全生产网格

员检查教学视

频制作服务项

目

甲方应于视频成片完成验收后 10

个工作日内将合同款项支付给乙

方

2023 年 11

月 3 日

2023年11

月 9 日

2024 年 4

月 3 日

（三）部分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秩序混乱，未达到文件规定的管理

标准

应急物资储备依据《泉州市应急管理局泉州市发展和改革委

员会泉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＜泉州市救灾物资储备管理暂行规定

＞的通知》（泉应急〔2023〕3 号）；文件规定“...（六）救灾

物资存放应做到：1.标签规范，标明品名、规格、型号、数量、

生产日期、入库时间等相关信息。2.分类存放，安全可靠；码放

整齐，作业方便；通风良好，节约库容。...”但评价小组通过现

场查看发现，物资存放不符合文件要求，主要存在以下问题：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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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签不规范，规格、型号及数量等未注明；②物资和标签不对应；

③码放不整齐，未达到文件规定的管理标准。具体详见下图：

（图1：标签不规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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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图2：物资和标签不对应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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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图3：码放不整齐）

六、主要相关建议

（一）加强绩效管理学习，提升绩效目标精准度

评价小组建议项目单位合理设置绩效目标，提高绩效指标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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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科学性、合理性。建议惠安县应急管理局设置绩效目标前，应

根据项目实际情况，在分析往年数据基础上，结合本年工作目标

及任务，合理设置绩效目标、指标值及指标方向，并保留测算依

据，避免指标值设置与项目年度任务数或计划数不对应、过于宽

泛的情况。更好地发挥绩效目标的引导和考核作用，提高绩效目

标精准度。

（二）优化流程，强化履约管理

评价小组建议项目单位从三方面改进：一是全面梳理现有项

目合同支付条款，建立“合同约定时限 - 发票接收时间 - 审批

进度 - 支付节点”台账，明确每个环节责任岗位与办理时限，避

免因条款模糊或台账缺失导致延误；二是建立支付进度预警机制，

在合同约定支付时限前 3-5 个工作日启动内部提醒，对临近时限

未完成审批的项目，由专人跟踪协调，优先处理应急管理相关项

目付款流程；三是简化内部审批环节，针对安全生产宣传、防汛

防灾等重点项目设置付款 “绿色通道”，保障资金支付与合同履

约同步，维护单位合作公信力与项目推进效率。

（三）规范标签管理与码放秩序，提升应急调用效率

评价小组建议通过以下几方面规范标签管理：一是严格按文

件要求规范标签制作，统一标注物资规格、型号、数量、入库时

间、保质期等关键信息，确保标签内容完整清晰；二是建立“物

资入库 - 日常管理 - 出库核对”全流程标签对应机制，入库时

逐一核验物资与标签信息一致性，日常定期巡检排查错位问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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避免信息脱节；三是制定物资分类码放标准，按物资类型、使用

频率、存储要求分区整齐摆放，同时定期开展物资储备合规性自

查，对照文件要求查漏补缺，确保应急物资管理符合市级规定，

提升应急状态下物资调用效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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